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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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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7號
原      告  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銘彥  
原      告  林茂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輝律師
被      告  傅明進  
            傅明發  


            傅永田  
            傅永全  


            傅永君  
            傅美雲  
            傅趙秀枝
            林阿滿  
            林省治  
            林駿維  
            林全成  


            林隆成  
            楊收束  


            林頂能  
            林秀美    住○○市○○區○○街00巷0弄00號三            樓
            林秀鳳  
            林秀琴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            四樓
            黃輝凱  
            黃冠傑  
            黃冠棋  
            曾鳴秀  
            曾錦雀  


            曾美容  
            曾郁雯  
            林玉雲  
            林瑞德  


            林德山    住○○市○○區○○街○段000○0號            二樓之0
            林秀珍  
            蘇金山  
            陳蘇金梅
            蘇金理  
            湯雅蕙    住○○市○○區○○路○段0巷00弄00            號
                      (現於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服役中，送達處所：高雄市旗山區嵩山營區）
            林文昌  
            林文國  
            林佳慧  
            劉金本(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俊明(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靜玟(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林詠婕  
            林木火  
            林美秀  
            林美珠  
            林美足  
            林水樹  
            林劉阿秀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
            林弘毅  
            林弘遠  
            林弘文  
            林志濱    住○○市○區○○○○街00巷00號五            樓之0
            林愛智  
            林愛義  
            林瑞富  
            林新川  
            林一昇  


            陳綉敏(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玫妮(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俞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憲忠(即林憲聰之繼承人即林清雲之承受訴訟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曾友和  
被      告  林中進  
            林建樟  
            林宛伶  


            林正德(兼林正龍之承受訴訟人)




            林慶輝  
            黄林金菊(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麗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怡馨(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季蓉即(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住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弄00號
            林季樺(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庭維(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面積123.1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1、面積分別為254.80平方公尺、8.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Ａ１２、Ａ１３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2、面積分別為58.50平方公尺、24.4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四、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6、面積分別為46.06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8道路面積5.78平方公尺)、20.69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五、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7、面積分別為37.23平方公尺、16.8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六、被告Ａ３０、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５、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9、面積105.41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3.6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七、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Ａ４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8、面積247.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八、被告Ａ５４、Ａ５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0、面積216.4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九、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面積114.1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22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被告Ａ５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4、面積72.84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2.5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一、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9、面積233.0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二、被告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0、面積257.9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三、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Ｄ、面積35.8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四、被告Ａ１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75.2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清除，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五、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24.5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六、被告Ａ６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1、面積30.9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七、被告Ａ６６、林正德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7、面積90.5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八、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0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坐落在同段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3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九、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5、面積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67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63.9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一、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2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二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與方式負擔。
二十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三「原告假執行擔保金額」所載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分別以如附表三「被告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載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所稱「合一確定」，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原告即因此不能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又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故訴請拆除未經分割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仍應以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其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不得僅以現占有人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如附表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之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土地稱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占用土地上之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其中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銀店，惟林銀店早於民國96年5月7日死亡(本院卷第357頁)，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應由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公同共有，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為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均未拋棄繼承，業據原告提出林銀店之繼承系統表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為憑(本院卷第355-389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93-397頁)；原告於114年7月23日具狀追加上開9人為被告(本院卷第415頁)，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程序上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林正龍於本院審理中之112年12月2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林正德等4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470號准予備查在案，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調卷二第397-415頁；本院卷第123頁）；被告林清雲於本院審理中之113年1月3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憲忠、林馨怡等2人，林馨怡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219號准予備查，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揚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通知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21、439-447頁；本院卷第75頁）。原告已具狀聲明由被告林正德、林憲忠分別對於林正龍、林清雲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47-148、177、179、201頁)，程序上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㈢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依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所測量字第1140026399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95頁，下稱附圖一)、114年3月5日所測量字第1140020240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51頁，下稱附圖二)、114年7月16日所測量字第1140103475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405頁，下稱附圖三)，請求更正拆除地上物之位置、面積，並變更聲明如後述(本院卷第431-436頁)，經核原告未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前開規定，程序上亦應准許。
　㈣除被告Ａ１２、湯雅蕙、Ａ５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７１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或其先祖未得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土地，損及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1條及繼承之規定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被告」欄所示之被告應拆除如附表一「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Ａ１２抗辯：系爭土地經共有人間訂立分管契約，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有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房屋，且於興建完成後辦理第一次總登記，上開建物與系爭土地間應有法定地上權關係存在；又40建號建物已辦理滅失登記，43建號建物登記為磚造建物，附表一編號3樓房是我與姐姐Ａ１３共同繼承。原告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丞彥公司)明知系爭土地上蓋滿建物，仍買入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本應受分管契約拘束，原告丞彥公司應有部分面積合計48.32平方公尺，根本不敷建築使用，其提起本件訴訟，係專以侵害土地共有人權利及數十年和平，顯為權利濫用，不同意拆屋還地；我已另案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Ａ５６抗辯：附表一編號9樓房、編號20鐵皮屋為我所有，房屋已存在50幾年，是全家賴以維生的居住地方，我繳納50幾年地價稅及房屋稅，地上物面積未超過我與弟弟林瑞常共有系爭土地持分面積53坪，反觀原告持分面積甚微，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Ａ７１抗辯：附表一編號18鐵皮車庫、編號19樓房為我 所有，上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面積未超過我土地持分面積，且我已居住在此處50幾年，按時繳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湯雅蕙陳述：我僅繼承附表一編號6樓房之稅籍，但未使用系爭土地，家族意見以舅公Ａ１６同意拆除為主，我同意拆屋還地等語。
　㈤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陳述：附表一編號12地上物是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與被告林憲忠共有，不同意拆除，應該維持現狀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Ａ０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曾具狀及到庭表示：我祖父在土地上興建的房屋坍塌，我父親傅海水於40幾年在原址重建附表一編號2磚造三合院，幾代人居住在此，不同意拆屋還地，其餘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㈦被告Ａ０９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陳述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㈧被告Ａ１０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從我祖父時代開始，家族就在附表一編號2三合院磚造平房所在位置居住逾40年以上，原地重建後，左側房屋由被告Ａ０５居住使用、右側房屋是被告Ａ０９居住使用，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㈨被告Ａ１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是附表一編號4、5房屋納稅義務人，從我祖父時代共有人就約定房屋這麼蓋，大家都沒有意見，原告取得土地持分後，私下向共有人收購土地，對於不同意收購之共有人訴請拆屋還地，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㈩被告Ａ２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自小居住在國外，沒有去過系爭土地，也不知道土地上之地上物是否為我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憲忠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家族三代居住在系爭土地上，我是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之所有人，現居住在此，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到場陳述及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我所有，我不負拆除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是我父親林銀店興建，我因繼承而取得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怡馨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我是林銀店之代位繼承人，林銀店終生以務農為業，領有殘障手冊，不會騎車、開車，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所在位置雖與林銀店昔日從事農作時飼養牛隻、停放牛車及放置務農工具位置相同，但早期搭建的棚子早已毀壞且拆除，現場至今仍留有遺跡，林銀店身體欠安後就未再務農，該址後來被使用者因購車使用重新整理，做為私人停放車輛之用，從Google街景圖即可看出，該鐵皮車庫一直以來都有在使用，如非建造或修建之人及其家人，誰能有該鐵皮車庫使用權利？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既非林銀店建造，亦未列入林銀店遺產範圍，原告未詳查林銀店全體繼承人是否皆有辦理繼承登記，逕將全體繼承人均列為被告，顯係濫訴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之理由：
　㈠原告Ａ０４與丞彥公司均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Ａ０４又為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Ａ１２另案訴請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下稱另案），經另案承辦法官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一編號1-12、16、17、19「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一編號1、2、4、5、6、7、9、10、11、12、16、17、18、19、20、21），此有另案勘驗筆錄及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5-192、293-295頁）；另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占用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上如附表一編號13、14、15、18、21「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三編號Ｄ、Ｃ、Ｂ，附圖二編號Ａ、附圖三編號Ａ、附圖二編號Ｂ、Ｃ），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114年2月17日、114年6月9日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現場簡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192、221-237、315-347頁），並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5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114年7月16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三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49-251、403-405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分別如附圖一、二、三所示，已足認定。
　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參照）。所謂事實上處分權，係指具有相當於所有權內涵之權能而言。而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5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985號判決參照）。又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稅捐事務，有為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之管理，而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取得無必然關係，然參諸房屋稅原則上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房屋稅條例第4條規定參照），且於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係藉由變更房屋稅籍登記事項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而為完成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是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設籍登記為納稅義務人，如無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仍不失為證明權利歸屬方法之一。經查：
　⒈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4、8、13、15、16、18、20所示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人如附表一各該編號「被告」欄所示；附表一編號14所示堆置之營建器材為被告Ａ１５所有之事實，為被告Ａ０５、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3、221、315頁)；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５４、Ａ５５、Ａ６４、Ａ１５、Ａ６５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為可採。
　⒉附表一編號2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2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２、Ａ１３；附表一編號5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４；附表一編號6樓房有7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３０、Ａ１６、林連進(原登載「林造進」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被繼承人林隆安(92年2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３０、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１６、Ａ１５、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均無拋棄繼承)、原告丞彥公司、被告Ａ１５、被繼承人林連基(112年4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１、Ａ３２，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２９、被繼承人蘇林線進(109年10月2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１７；附表一編號7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林志(101年3月4日死亡，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４(原登載「林火木」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本院卷第91-93頁)、被繼承人林進發(83年11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８、被繼承人林石柱(75年8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６；附表一編號10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７；附表一編號11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被繼承人林育成(112年5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被繼承人林清雲(113年1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林憲忠未拋棄繼承，林馨怡已拋棄繼承)、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附表一編號17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６６、林正德、被繼承人林正龍(112年1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正德，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７１，此有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3月10日南市財新字0000000000號函附門牌稅籍證明書及平面圖在卷可參(調卷一第213-319頁)，並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2年7月21日函、本院112年7月30日南院武家君109年度司繼字第3020號函、本院112年7月21日南院武家慈101年度司繼字第760號函、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7月24日金院弘旻字第112000044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7月25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20010742號函、本院112年8月4日南院武家秀105年度司繼字第168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1日士院鳴家靜112年度查詢字第1號函、本院112年8月14日南院武字第1120033582號函、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雄院國民字第1121014563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25日士院鳴家恩112年度查詢字第32號函、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函、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本院113年5月6日南院揚字第113001952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5月9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30007030號函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1-193、199、207、215、223-225、229、233-235、239-241、261-263、397-415、439-447；調卷三第13-25、35、41、55頁；本院卷第75、123頁），是上開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無法逕認其等為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權，但依上說明，仍可據此推認其等現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其中部分納稅義務人死亡後，由各自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Ａ２４、湯雅蕙、林憲忠均曾到庭而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4、206-207、485-486頁)，其餘被告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為爭執，應堪認定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係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⒊原告原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４所有，經本院於114年2月17日到場勘驗時，被告Ａ５４否認為其所有(本院卷第221頁)，被告Ａ７１則陳稱該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７之父林銀店所搭建等語(本院卷第221-222頁)，並據被告Ａ５７於114年3月25日具狀稱該鐵皮車庫確係其父林銀店所興建，由其繼承所有等語(本院卷第263頁)，是以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建造，應可認定。被告林怡馨雖具狀抗辯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林銀店興建，並提出現場照片及Google街景截圖為憑(本院卷第463-469頁)，惟查，被告Ａ５７係被告林銀店之長子，且住居在系爭土地上之附表編號10樓房，對於該鐵皮車庫之緣由應較知悉明瞭，被告林怡馨係林銀店之再轉繼承人(林銀店次男林太和之次女)，未住居在系爭土地上，應認被告Ａ５７所述較被告林怡馨之主張為可採。又林銀店已於96年5月7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未聲明拋棄繼承，此有林銀店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5-389、393-397頁），雖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係由被告Ａ５７所使用，然依上開說明，應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是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應可採信。
　㈢系爭地上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原則上固由出資建造者取得，並得自由使用收益，然該建物是否有權占有坐落之土地，要屬別一問題。倘土地所有人有所爭執，自應由建物所有人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參照)。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依上說明，應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附表一「被告」欄所示被告就渠等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
　⒈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建有同段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合法建物，足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早有分管契約，原告丞彥公司於112年2月6日始取得土地應有部分，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並提出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據(本院卷第103-104、457-459頁)。按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又分管協議雖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然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土地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上固有部分建物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惟本件原告係對於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地上物訴請拆屋還地，本院審酌長期無權占用他人土地或共有人未經分管約定即占用土地特定部分之情形並非少見，其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繼受人長期未行使物上請求權之原因甚多，或出於單純沉默，或不諳法律規定，或無使用需求等動機而未積極行使權利者所在多有，不得僅以同筆土地上有其他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事實，遽以推論其他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地上物，係本於土地全體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而有權占用。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2、3地上物係基於432地號、434地號土地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所興建，則其抗辯附表一編號1、2、3所示地上物有占用土地之正當權源云云，即屬無據，尚難憑採。　
　⒉被告Ａ１２抗辯其已另案起訴請求裁判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云云，並提出另案起訴狀為憑(本院卷第151-161頁)，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須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效力，且裁判分割之分割方法，依規定有原物分割、原物分割與金錢補償併用、變價分割等諸多不同方法，故裁判分割結果，未必與土地現況使用情形相符，則在另案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前，自不能據以作為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權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依據，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被告Ａ５６、Ａ７１、Ａ１０、Ａ１４、林憲忠均以其等家族長年住居在此，拆屋後無處可住，均不同意拆除地上物；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２４亦抗辯不同意拆除地上物；惟上開被告均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其等前開抗辯，自無可取。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共有物之人，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821條但書之規定，應求為命該占有人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Ａ０４為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丞彥公司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部分，業如前述，原告Ａ０４請求附表一編號1-21「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丞彥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1-17、18、19「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不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係在限制權利人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受此限制。故濫用權利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倘行使權利，主觀上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縱因行使權利致影響他人利益，亦難認屬權利濫用。
　⒉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本於土地共有人之地位，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被告雖受有拆屋還地之財產上不利益，然原告為追求其完整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並回復其對共有系爭土地所有權能之完整性，尚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謂原告之權利行使行為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有何違背公共利益之情事。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原告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部分土地予土地全體共有人，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情事云云，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拆（清）除附表一「被告」欄、「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之地上物，並將占用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占用436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及第79條所明定。本院審酌本件原告雖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然審酌被告應拆除地上物及騰空返還占用土地，原告繳納之裁判費係依據其請求返還土地面積而為核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為宜，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丞彥公司其餘假執行聲請，因敗訴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趙翊玲　　　　
		附表一

		


		


		


		


		




		編號

		複丈成果圖之編號

		地上物狀況

		門牌號碼
(稅籍編號)

		占用地號、面積

		被告



		1

		附圖一編號1

		鐵皮車庫

		無

		432地號、面積 123.17平方公尺

		Ａ０５
Ａ０６
Ａ０７



		2

		附圖一編號11

		磚造平房

		德崙路37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254.8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8.2平方公尺

		Ａ０６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０１１



		3

		附圖一編號12

		樓房

		德崙路375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58.5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4.46平方公尺

		Ａ１２
Ａ１３



		4

		附圖一編號16

		樓房

		無

		①432地號、面積46.06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8面積5.78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0.69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2.08平方公尺)

		Ａ１４



		5

		附圖一編號17

		樓房

		德崙路387號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37.23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16.81平方公尺

		Ａ１４



		6

		附圖一編號19

		樓房

		德崙路383巷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05.41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3.69平方公尺)

		Ａ３０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１５
Ａ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５
Ａ２６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９
Ａ３１
Ａ３２
Ａ３３
Ａ０３４
Ａ３５
湯雅蕙



		7

		附圖一編號18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47.96平方公尺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３
劉金本
劉俊明
劉靜玟
Ａ４４
Ａ４５
Ａ４６
Ａ４７
Ａ０４９
Ａ５３
Ａ５０
Ａ５１
Ａ５２
Ａ４８



		8

		附圖一編號10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16.47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9

		附圖一編號2

		樓房

		德崙路369巷9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14.1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22平方公尺)

		Ａ５６



		10

		附圖一編號4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72.8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2.51平方公尺)

		Ａ５７



		11

		附圖一編號9

		磚造平房

		德崙路369巷10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33.05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Ａ５８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12

		附圖一編號20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57.9平方公尺



		林憲忠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13

		附圖三編號Ｄ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35.88平方公尺

		Ａ６４



		14

		附圖三編號Ｃ

		堆置營建器材

		無

		434地號、面積75.20平方公尺

		Ａ１５



		15

		附圖三編號Ｂ

		石棉瓦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4.56平方公尺

		Ａ６４



		16

		附圖一編號21

		鐵皮屋

		無

		434地號、面積 30.97平方公尺

		Ａ６５



		17

		附圖一編號7

		樓房

		德崙路369巷1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90.54平方公尺

		Ａ６６
林正德





		18

		附圖二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436地號、面積 15.07平方公尺

		Ａ７１



		


		附圖三
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434地號、面積 1.53平方公尺

		




		19

		附圖一編號5、6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編號5面積 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67平方公尺)

		Ａ７１



		20

		附圖二
編號Ｂ

		鐵皮屋

		無

		436地號、面積63.98平方公尺

		Ａ５６



		21

		附圖二
編號Ｃ

		鐵皮車庫

		無

		436地號、面積27.70平方公尺

		Ａ５７
黃林金菊
林麗晶
林怡馨
林季蓉
林季樺
林庭維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及方式

		


		


		




		主文項次

		應負擔之人

		負擔比例

		負擔方式



		一、

		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

		12317/238981

		共同負擔



		二、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

		26300/238981

		共同負擔



		三、

		Ａ１２、Ａ１３

		8296/238981

		共同負擔



		四、

		Ａ１４

		7461/238981

		




		五、

		Ａ１４

		5404/238981

		




		六、

		①Ａ３０、②Ａ１６、
③Ａ１７、④Ａ１５、
⑤Ａ１８、⑥Ａ１９、
⑦Ａ２０、⑧Ａ２１、
⑨Ａ２５、⑩Ａ２６、
⑪Ａ２７、⑫Ａ２８、
⑬Ａ２２、⑭Ａ２３、
⑮Ａ２４、⑯Ａ２９、
⑰Ａ３１、⑱Ａ３２、
⑲Ａ３３、⑳Ａ０３４、
㉑Ａ３５、㉒湯雅蕙

		10910/238981

		連帶負擔





		七、

		①Ａ３７、②Ａ３８、
③Ａ３９、④Ａ４３、
⑤劉金本、⑥劉俊明、
⑦劉靜玟、⑧Ａ４４、
⑨Ａ４５、⑩Ａ４６、
⑪Ａ４７、⑫Ａ０４９、
⑬Ａ５３、⑭Ａ５０、
⑮Ａ５１、⑯Ａ５２、
⑰Ａ４８

		24796/238981

		編號①至⑪連帶負擔；⑫至⑯連帶負擔；以上二組與編號⑰共同負擔



		八、

		Ａ５４、Ａ５５

		21647/238981

		共同負擔



		九、

		告Ａ５６

		12736/238981

		




		十、

		Ａ５７

		8538/238981

		




		十一、

		①陳綉敏、②林玫妮、
③林俞伶、④Ａ５４、
⑤Ａ５５、⑥Ａ５８

		23305/238981

		編號①至③連帶負擔，並與編號④、⑤、⑥共同負擔



		十二、

		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25790/238981

		共同負擔



		十三、

		Ａ６４

		3588/238981

		




		十四、

		Ａ１５

		7520/238981

		




		十五、

		Ａ６４

		2456/238981

		




		十六、

		Ａ６５

		3097/238981

		




		十七、

		Ａ６６、林正德

		9054/238981

		共同負擔



		十八、

		Ａ７１

		1660/238981

		




		十九、

		Ａ７１

		14938/238981

		




		二十、

		Ａ５６

		6398/238981

		




		二十一、

		①黄林金菊、②林麗晶、
③林怡馨、④林季蓉、
⑤林季樺、⑥林庭維、
⑦陳綉敏、⑧林玫妮、
⑨林俞伶、⑩Ａ５７

		2770/238981

		連帶負擔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主文項次

		原告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如被告免為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一、

		1,252,229元

		3,756,685元



		二、

		2,666,454元

		7,999,360元



		三、

		821,413元

		2,464,238元



		四、

		738,042

		2,214,126元



		五、

		534,278元

		1,602,833元



		六、

		1,010,994元

		3,032,980元



		七、

		2,297,763元

		6,893,288元



		八、

		2,005,956元

		6,017,866元



		九、

		1,180,203元

		3,540,608元



		十、

		790,910元

		2,372,730元



		十一、

		2,159,597元

		6,478,790元



		十二、

		2,389,874元

		7,169,620元



		十三、

		332,488元

		997,464元



		十四、

		696,854元

		2,090,560元



		十五、

		227,590元

		682,768元



		十六、

		286,989元

		860,966元



		十七、

		839,004元

		2,517,012元



		十八、

		153,827元

		461,480元



		十九、

		1,384,255元

		4,152,764元



		二十、

		592,882元

		1,778,644元



		二十一、

		256,687元

		770,06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7號

原      告  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銘彥  

原      告  林茂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輝律師

被      告  傅明進  

            傅明發  



            傅永田  

            傅永全  



            傅永君  

            傅美雲  

            傅趙秀枝

            林阿滿  

            林省治  

            林駿維  

            林全成  



            林隆成  

            楊收束  



            林頂能  

            林秀美    住○○市○○區○○街00巷0弄00號三       

                 樓

            林秀鳳  

            林秀琴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       

                 四樓

            黃輝凱  

            黃冠傑  

            黃冠棋  

            曾鳴秀  

            曾錦雀  



            曾美容  

            曾郁雯  

            林玉雲  

            林瑞德  



            林德山    住○○市○○區○○街○段000○0號          

              二樓之0

            林秀珍  

            蘇金山  

            陳蘇金梅

            蘇金理  

            湯雅蕙    住○○市○○區○○路○段0巷00弄00        

                號

                      (現於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服役中，送達處所：高雄市旗山區嵩山營區）

            林文昌  

            林文國  

            林佳慧  

            劉金本(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俊明(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靜玟(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林詠婕  

            林木火  

            林美秀  

            林美珠  

            林美足  

            林水樹  

            林劉阿秀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

            林弘毅  

            林弘遠  

            林弘文  

            林志濱    住○○市○區○○○○街00巷00號五         

               樓之0

            林愛智  

            林愛義  

            林瑞富  

            林新川  

            林一昇  



            陳綉敏(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玫妮(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俞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憲忠(即林憲聰之繼承人即林清雲之承受訴訟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曾友和  

被      告  林中進  

            林建樟  

            林宛伶  



            林正德(兼林正龍之承受訴訟人)





            林慶輝  

            黄林金菊(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麗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怡馨(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季蓉即(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住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弄00號

            林季樺(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庭維(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

    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面積123.1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

    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應將坐落在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

    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

    號11、面積分別為254.80平方公尺、8.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

    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Ａ１２、Ａ１３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

    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2、面積分別為58.50平方公

    尺、24.4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

    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四、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

    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6、面積分別為46.06平方公尺(

    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8道路面積5.78平方公尺)、20.69平方公

    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五、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

    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7、面積分別為37.23平方公尺、

    16.8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六、被告Ａ３０、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５、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５、Ａ２６

    、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

    、Ａ３５、湯雅蕙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9、面積105.41平方公尺(另含陽台

    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3.6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

    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七、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

    、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Ａ４８應將坐

    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

    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

    號18、面積247.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八、被告Ａ５４、Ａ５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0、面積216.4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九、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

    複丈成果圖編號2、面積114.1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

    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22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被告Ａ５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

    複丈成果圖編號4、面積72.84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

    5道路面積12.5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一、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應將坐落

      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

      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編號9、面積233.0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二、被告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應將坐落在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

      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0

      、面積257.9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

      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三、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Ｄ、面積35.8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四、被告Ａ１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75.2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清除

      ，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五、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24.5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六、被告Ａ６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1、面積30.9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七、被告Ａ６６、林正德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

      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7、面積90.54平方公尺之地

      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

      有人。

十八、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0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及應將坐落在同段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

      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

      圖編號Ａ、面積1.53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九、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5、面積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

      積79.6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

      面積13.67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

      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63.9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二十一、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

        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應將坐落在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

        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

        號Ｃ、面積2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

        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二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與方式負擔。

二十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三「原告假執

        行擔保金額」所載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分別以如附表三「被告免為假執行擔保金

        額」欄所載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此所稱「合一確定」，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

    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原告即因此不能

    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又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

    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

    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

    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

    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

    分或一人拆除之。故訴請拆除未經分割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

    ，仍應以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其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不得

    僅以現占有人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

    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如附表一所示地上物(下稱

    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之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

    以地號土地稱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

    規定，請求拆除占用土地上之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

    及全體共有人，其中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為林銀店，惟林銀店早於民國96年5月7日死亡(本院卷第3

    57頁)，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應由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繼

    承而公同共有，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為陳綉敏、林玫妮、林

    俞伶、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

    維，均未拋棄繼承，業據原告提出林銀店之繼承系統表及全

    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為憑(本院卷第355-389頁），並有本

    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93-397頁)；原告

    於114年7月23日具狀追加上開9人為被告(本院卷第415頁)，

    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程序上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林正龍於本院審理中之112年12月2日死

    亡，全體繼承人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林正德等4

    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

    113年度司繼字第470號准予備查在案，有除戶謄本、繼承系

    統表、戶籍謄本、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

    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調卷二第397-415頁；本院卷第123頁）

    ；被告林清雲於本院審理中之113年1月3日死亡，全體繼承

    人為林憲忠、林馨怡等2人，林馨怡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

    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219號准予備查，有除戶謄本、繼承

    系統表、戶籍謄本、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揚家慈113司繼字

    第1219號通知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21、439-447頁；本院卷

    第75頁）。原告已具狀聲明由被告林正德、林憲忠分別對於

    林正龍、林清雲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47-148、177、179、20

    1頁)，程序上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㈢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

    告於本院審理中，依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所

    測量字第1140026399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1月6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95頁，下稱附圖一)、114年3月5日所測

    量字第1140020240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

    成果圖(本院卷第251頁，下稱附圖二)、114年7月16日所測

    量字第1140103475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

    成果圖(本院卷第405頁，下稱附圖三)，請求更正拆除地上

    物之位置、面積，並變更聲明如後述(本院卷第431-436頁)

    ，經核原告未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

    之變更，依前開規定，程序上亦應准許。

　㈣除被告Ａ１２、湯雅蕙、Ａ５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７１

    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或其先祖未得

    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

    占用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土地，損及原告及

    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

    、第821條及繼承之規定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

    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被

    告」欄所示之被告應拆除如附表一「地上物狀況」欄、「占

    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Ａ１２抗辯：系爭土地經共有人間訂立分管契約，432地號

    、434地號土地上有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房屋

    ，且於興建完成後辦理第一次總登記，上開建物與系爭土地

    間應有法定地上權關係存在；又40建號建物已辦理滅失登記

    ，43建號建物登記為磚造建物，附表一編號3樓房是我與姐

    姐Ａ１３共同繼承。原告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丞彥公司

    )明知系爭土地上蓋滿建物，仍買入432地號、434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依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本應受分管契約拘束，

    原告丞彥公司應有部分面積合計48.32平方公尺，根本不敷

    建築使用，其提起本件訴訟，係專以侵害土地共有人權利及

    數十年和平，顯為權利濫用，不同意拆屋還地；我已另案提

    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

    中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Ａ５６抗辯：附表一編號9樓房、編號20鐵皮屋為我所有，

    房屋已存在50幾年，是全家賴以維生的居住地方，我繳納50

    幾年地價稅及房屋稅，地上物面積未超過我與弟弟林瑞常共

    有系爭土地持分面積53坪，反觀原告持分面積甚微，不同意

    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Ａ７１抗辯：附表一編號18鐵皮車庫、編號19樓房為我 所

    有，上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面積未超過我土地持分面積，

    且我已居住在此處50幾年，按時繳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不同

    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湯雅蕙陳述：我僅繼承附表一編號6樓房之稅籍，但未使

    用系爭土地，家族意見以舅公Ａ１６同意拆除為主，我同意拆

    屋還地等語。

　㈤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陳述：附表一編號12地上物

    是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與被告林憲忠共有，不同

    意拆除，應該維持現狀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Ａ０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曾具狀及到庭表示

    ：我祖父在土地上興建的房屋坍塌，我父親傅海水於40幾年

    在原址重建附表一編號2磚造三合院，幾代人居住在此，不

    同意拆屋還地，其餘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㈦被告Ａ０９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陳述意見同被告Ａ１２

    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㈧被告Ａ１０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從我祖

    父時代開始，家族就在附表一編號2三合院磚造平房所在位

    置居住逾40年以上，原地重建後，左側房屋由被告Ａ０５居住

    使用、右側房屋是被告Ａ０９居住使用，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㈨被告Ａ１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是附

    表一編號4、5房屋納稅義務人，從我祖父時代共有人就約定

    房屋這麼蓋，大家都沒有意見，原告取得土地持分後，私下

    向共有人收購土地，對於不同意收購之共有人訴請拆屋還地

    ，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㈩被告Ａ２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自小

    居住在國外，沒有去過系爭土地，也不知道土地上之地上物

    是否為我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憲忠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

    家族三代居住在系爭土地上，我是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之

    所有人，現居住在此，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被告Ａ５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到場

    陳述及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我所有，我不負

    拆除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

    21鐵皮車庫是我父親林銀店興建，我因繼承而取得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怡馨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我是林

    銀店之代位繼承人，林銀店終生以務農為業，領有殘障手冊

    ，不會騎車、開車，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所在位置雖與林

    銀店昔日從事農作時飼養牛隻、停放牛車及放置務農工具位

    置相同，但早期搭建的棚子早已毀壞且拆除，現場至今仍留

    有遺跡，林銀店身體欠安後就未再務農，該址後來被使用者

    因購車使用重新整理，做為私人停放車輛之用，從Google街

    景圖即可看出，該鐵皮車庫一直以來都有在使用，如非建造

    或修建之人及其家人，誰能有該鐵皮車庫使用權利？附表一

    編號21鐵皮車庫既非林銀店建造，亦未列入林銀店遺產範圍

    ，原告未詳查林銀店全體繼承人是否皆有辦理繼承登記，逕

    將全體繼承人均列為被告，顯係濫訴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之理由：

　㈠原告Ａ０４與丞彥公司均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

    ，原告Ａ０４又為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之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後，被告Ａ１２另案訴請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

    ，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下稱另案），

    經另案承辦法官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432地號

    、434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一編號1-12、16、17、19「複丈成

    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

    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一編號1、2、4、5

    、6、7、9、10、11、12、16、17、18、19、20、21），此

    有另案勘驗筆錄及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函附

    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5-192、293

    -295頁）；另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占用

    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上如附表一編號13、14、15、18、21

    「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

    、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三編號Ｄ

    、Ｃ、Ｂ，附圖二編號Ａ、附圖三編號Ａ、附圖二編號Ｂ、Ｃ），

    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114年2月17日、114年6月9日勘驗測

    量筆錄、現場照片及現場簡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192

    、221-237、315-347頁），並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

    年3月5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114年7月16日函附

    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三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49-251、403

    -405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

    積分別如附圖一、二、三所示，已足認定。

　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

    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參照）。所謂

    事實上處分權，係指具有相當於所有權內涵之權能而言。而

    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

    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58號、104年

    度台上字第1985號判決參照）。又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

    登記房屋稅捐事務，有為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之管理，而

    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

    取得無必然關係，然參諸房屋稅原則上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

    （房屋稅條例第4條規定參照），且於一般交易習慣上，未

    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係藉由變更房屋稅籍登記事項之納稅義

    務人名義，而為完成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是就未辦保

    存登記房屋設籍登記為納稅義務人，如無反證，應可推認該

    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所有人或事

    實上處分權人，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仍

    不失為證明權利歸屬方法之一。經查：

　⒈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4、8、13、15、16、18、20所示地上

    物事實上處分權人如附表一各該編號「被告」欄所示；附表

    一編號14所示堆置之營建器材為被告Ａ１５所有之事實，為被

    告Ａ０５、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3、221、3

    15頁)；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５４、Ａ５５、Ａ６４、Ａ１５、Ａ６５對於原告

    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

    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依民事

    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

    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為可採。

　⒉附表一編號2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

    告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附表一編號3樓

    房有2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２、Ａ１３；附表

    一編號5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４；

    附表一編號6樓房有7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３

    ０、Ａ１６、林連進(原登載「林造進」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

    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

    字第1123021559號函)、被繼承人林隆安(92年2月13日死亡

    ，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３０、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１６、Ａ

    １５、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

    、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均無拋棄繼承)、原告丞彥公

    司、被告Ａ１５、被繼承人林連基(112年4月10日死亡，其繼承

    人為被告Ａ３１、Ａ３２，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２９、被繼承人蘇

    林線進(109年10月2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３、Ａ０３４、Ａ

    ３５、湯雅蕙，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１７；附表一編號7磚造

    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林志(101

    年3月4日死亡，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

    靜玟，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４(原登載「林火木」為誤載

    ，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

    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本院卷第91-93頁)

    、被繼承人林進發(83年11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７

    、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

    ４６、Ａ４７，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８、被繼承人林石柱(75年

    8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

    ，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

    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６；附表一編號10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

    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７；附表一編號11磚造平房有3個稅

    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被繼承人

    林育成(112年5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陳綉敏、林玫妮

    、林俞伶，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有1個稅

    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被繼承人林清雲(113年1月3日死亡

    ，繼承人為被告林憲忠未拋棄繼承，林馨怡已拋棄繼承)、

    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附表一編號17有3個稅籍

    ，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６６、林正德、被繼承人林正

    龍(112年1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正德，林秋月、

    李林秋美、林秋蘭已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9樓房有1個稅

    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７１，此有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3月10日南市財新字0000000000號函附

    門牌稅籍證明書及平面圖在卷可參(調卷一第213-319頁)，

    並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

    2年7月21日函、本院112年7月30日南院武家君109年度司繼

    字第3020號函、本院112年7月21日南院武家慈101年度司繼

    字第760號函、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7月24日金院弘旻字

    第112000044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7月25日

    高少家宗家字第1120010742號函、本院112年8月4日南院武

    家秀105年度司繼字第168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

    1日士院鳴家靜112年度查詢字第1號函、本院112年8月14日

    南院武字第1120033582號函、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8月18

    日雄院國民字第1121014563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

    月25日士院鳴家恩112年度查詢字第32號函、本院113年4月1

    日南院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函、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

    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本院113年5月6日南院揚字第11

    3001952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5月9日高少

    家宗家字第1130007030號函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1-193、19

    9、207、215、223-225、229、233-235、239-241、261-263

    、397-415、439-447；調卷三第13-25、35、41、55頁；本

    院卷第75、123頁），是上開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房屋稅納稅

    義務人雖無法逕認其等為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而取得各

    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權，但依上說明，仍可據此推認其

    等現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其

    中部分納稅義務人死亡後，由各自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各該

    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3

    、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

    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５、Ａ０９、

    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Ａ２４、湯雅蕙、林憲忠均曾到庭

    而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4、206-207、485-486頁)，其餘

    被告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或提出書狀為爭執，應堪認定附表一編號2、3、5、6、7

    、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係各該磚

    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⒊原告原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４所有，經本院於

    114年2月17日到場勘驗時，被告Ａ５４否認為其所有(本院卷第

    221頁)，被告Ａ７１則陳稱該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７之父林銀店所

    搭建等語(本院卷第221-222頁)，並據被告Ａ５７於114年3月25

    日具狀稱該鐵皮車庫確係其父林銀店所興建，由其繼承所有

    等語(本院卷第263頁)，是以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建造

    ，應可認定。被告林怡馨雖具狀抗辯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

    非林銀店興建，並提出現場照片及Google街景截圖為憑(本

    院卷第463-469頁)，惟查，被告Ａ５７係被告林銀店之長子，

    且住居在系爭土地上之附表編號10樓房，對於該鐵皮車庫之

    緣由應較知悉明瞭，被告林怡馨係林銀店之再轉繼承人(林

    銀店次男林太和之次女)，未住居在系爭土地上，應認被告Ａ

    ５７所述較被告林怡馨之主張為可採。又林銀店已於96年5月7

    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

    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

    ，均未聲明拋棄繼承，此有林銀店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

    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

    院卷第355-389、393-397頁），雖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係

    由被告Ａ５７所使用，然依上開說明，應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

    人公同共有，是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之

    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應可採信。

　㈢系爭地上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原則上固由出資建造者取

    得，並得自由使用收益，然該建物是否有權占有坐落之土地

    ，要屬別一問題。倘土地所有人有所爭執，自應由建物所有

    人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參照)。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

    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意旨參照

    )。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依上說明，應由

    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附表一「被告」欄所示被告

    就渠等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

　⒈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建有同段40

    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合法建物，足見432地號、4

    34地號土地早有分管契約，原告丞彥公司於112年2月6日始

    取得土地應有部分，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並提出建物登記

    第一類謄本為據(本院卷第103-104、457-459頁)。按98年1

    月23日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

    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

    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

    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又分管協議

    雖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然默示之意

    思表示，係指土地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

    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

    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系爭土地上固有部分建物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此為原告

    所不爭執，惟本件原告係對於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地上

    物訴請拆屋還地，本院審酌長期無權占用他人土地或共有人

    未經分管約定即占用土地特定部分之情形並非少見，其他共

    有人或其繼承人、繼受人長期未行使物上請求權之原因甚多

    ，或出於單純沉默，或不諳法律規定，或無使用需求等動機

    而未積極行使權利者所在多有，不得僅以同筆土地上有其他

    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事實，遽以推論其他未辦理保存

    登記之地上物，係本於土地全體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而有權

    占用。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

    、2、3地上物係基於432地號、434地號土地共有人間之分管

    契約所興建，則其抗辯附表一編號1、2、3所示地上物有占

    用土地之正當權源云云，即屬無據，尚難憑採。　

　⒉被告Ａ１２抗辯其已另案起訴請求裁判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

    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云云，並提出

    另案起訴狀為憑(本院卷第151-161頁)，惟依民法第824條之

    1第1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須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效力，且

    裁判分割之分割方法，依規定有原物分割、原物分割與金錢

    補償併用、變價分割等諸多不同方法，故裁判分割結果，未

    必與土地現況使用情形相符，則在另案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

    前，自不能據以作為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權占用432地號、43

    4地號土地之依據，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被告Ａ５６、Ａ７１、Ａ１０、Ａ１４、林憲忠均以其等家族長年住居在

    此，拆屋後無處可住，均不同意拆除地上物；被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２４亦抗辯不同意拆除地上物；惟上開

    被告均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其

    等前開抗辯，自無可取。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

    有共有物之人，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821條但書

    之規定，應求為命該占有人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繼

    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

    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

    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

    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

    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

    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字第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Ａ０４為432地號、434地

    號、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丞彥公司為432地號、

    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在卷可

    稽(本院卷第23-59頁)，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

    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部分，業如前述，原告Ａ０４

    請求附表一編號1-21「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

    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所示之

    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返還予

    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丞彥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1

    -17、18、19「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

    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

    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丞彥公司及

    其他全體共有人，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非有據，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不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所謂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係在限制

    權利人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

    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即不受此限制。故濫用權利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

    不相當，缺一不可；倘行使權利，主觀上非專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縱因行使權利致影響他人利益，亦難認屬權利濫

    用。

　⒉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原告本於土地共有人之地位，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被告雖

    受有拆屋還地之財產上不利益，然原告為追求其完整使用系

    爭土地之目的，並回復其對共有系爭土地所有權能之完整性

    ，尚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謂原告之權利行使行為係以損害

    被告為主要目的，或有何違背公共利益之情事。被告Ａ１２、Ａ

    ０５、Ａ０９抗辯原告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部分土地予

    土地全體共有人，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情事云云，亦

    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

    拆（清）除附表一「被告」欄、「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

    「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之地上物，並將

    占用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丞彥公

    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占用436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

    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

    請求，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

    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及第79條所明定

    。本院審酌本件原告雖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然審酌被告應

    拆除地上物及騰空返還占用土地，原告繳納之裁判費係依據

    其請求返還土地面積而為核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

    擔為宜，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被告

    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丞彥公司其餘假執行聲請，

    因敗訴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趙翊玲　　　　

附表一      編號 複丈成果圖之編號 地上物狀況 門牌號碼 (稅籍編號) 占用地號、面積 被告 1 附圖一編號1 鐵皮車庫 無 432地號、面積 123.17平方公尺 Ａ０５ Ａ０６ Ａ０７ 2 附圖一編號11 磚造平房 德崙路37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254.8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8.2平方公尺 Ａ０６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０１１ 3 附圖一編號12 樓房 德崙路375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58.5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4.46平方公尺 Ａ１２ Ａ１３ 4 附圖一編號16 樓房 無 ①432地號、面積46.06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8面積5.78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0.69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2.08平方公尺) Ａ１４ 5 附圖一編號17 樓房 德崙路387號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37.23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16.81平方公尺 Ａ１４ 6 附圖一編號19 樓房 德崙路383巷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05.41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3.69平方公尺) Ａ３０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１５ Ａ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５ Ａ２６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９ Ａ３１ Ａ３２ Ａ３３ Ａ０３４ Ａ３５ 湯雅蕙 7 附圖一編號18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47.96平方公尺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３ 劉金本 劉俊明 劉靜玟 Ａ４４ Ａ４５ Ａ４６ Ａ４７ Ａ０４９ Ａ５３ Ａ５０ Ａ５１ Ａ５２ Ａ４８ 8 附圖一編號10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16.47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9 附圖一編號2 樓房 德崙路369巷9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14.1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22平方公尺) Ａ５６ 10 附圖一編號4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72.8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2.51平方公尺) Ａ５７ 11 附圖一編號9 磚造平房 德崙路369巷10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33.05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Ａ５８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12 附圖一編號20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57.9平方公尺  林憲忠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13 附圖三編號Ｄ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35.88平方公尺 Ａ６４ 14 附圖三編號Ｃ 堆置營建器材 無 434地號、面積75.20平方公尺 Ａ１５ 15 附圖三編號Ｂ 石棉瓦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4.56平方公尺 Ａ６４ 16 附圖一編號21 鐵皮屋 無 434地號、面積 30.97平方公尺 Ａ６５ 17 附圖一編號7 樓房 德崙路369巷1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90.54平方公尺 Ａ６６ 林正德  18 附圖二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436地號、面積 15.07平方公尺 Ａ７１  附圖三 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434地號、面積 1.53平方公尺  19 附圖一編號5、6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編號5面積 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67平方公尺) Ａ７１ 20 附圖二 編號Ｂ 鐵皮屋 無 436地號、面積63.98平方公尺 Ａ５６ 21 附圖二 編號Ｃ 鐵皮車庫 無 436地號、面積27.70平方公尺 Ａ５７ 黃林金菊 林麗晶 林怡馨 林季蓉 林季樺 林庭維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及方式    主文項次 應負擔之人 負擔比例 負擔方式 一、 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 12317/238981 共同負擔 二、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 26300/238981 共同負擔 三、 Ａ１２、Ａ１３ 8296/238981 共同負擔 四、 Ａ１４ 7461/238981  五、 Ａ１４ 5404/238981  六、 ①Ａ３０、②Ａ１６、 ③Ａ１７、④Ａ１５、 ⑤Ａ１８、⑥Ａ１９、 ⑦Ａ２０、⑧Ａ２１、 ⑨Ａ２５、⑩Ａ２６、 ⑪Ａ２７、⑫Ａ２８、 ⑬Ａ２２、⑭Ａ２３、 ⑮Ａ２４、⑯Ａ２９、 ⑰Ａ３１、⑱Ａ３２、 ⑲Ａ３３、⑳Ａ０３４、 ㉑Ａ３５、㉒湯雅蕙 10910/238981 連帶負擔  七、 ①Ａ３７、②Ａ３８、 ③Ａ３９、④Ａ４３、 ⑤劉金本、⑥劉俊明、 ⑦劉靜玟、⑧Ａ４４、 ⑨Ａ４５、⑩Ａ４６、 ⑪Ａ４７、⑫Ａ０４９、 ⑬Ａ５３、⑭Ａ５０、 ⑮Ａ５１、⑯Ａ５２、 ⑰Ａ４８ 24796/238981 編號①至⑪連帶負擔；⑫至⑯連帶負擔；以上二組與編號⑰共同負擔 八、 Ａ５４、Ａ５５ 21647/238981 共同負擔 九、 告Ａ５６ 12736/238981  十、 Ａ５７ 8538/238981  十一、 ①陳綉敏、②林玫妮、 ③林俞伶、④Ａ５４、 ⑤Ａ５５、⑥Ａ５８ 23305/238981 編號①至③連帶負擔，並與編號④、⑤、⑥共同負擔 十二、 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25790/238981 共同負擔 十三、 Ａ６４ 3588/238981  十四、 Ａ１５ 7520/238981  十五、 Ａ６４ 2456/238981  十六、 Ａ６５ 3097/238981  十七、 Ａ６６、林正德 9054/238981 共同負擔 十八、 Ａ７１ 1660/238981  十九、 Ａ７１ 14938/238981  二十、 Ａ５６ 6398/238981  二十一、 ①黄林金菊、②林麗晶、 ③林怡馨、④林季蓉、 ⑤林季樺、⑥林庭維、 ⑦陳綉敏、⑧林玫妮、 ⑨林俞伶、⑩Ａ５７ 2770/238981 連帶負擔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主文項次 原告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如被告免為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一、 1,252,229元 3,756,685元 二、 2,666,454元 7,999,360元 三、 821,413元 2,464,238元 四、 738,042 2,214,126元 五、 534,278元 1,602,833元 六、 1,010,994元 3,032,980元 七、 2,297,763元 6,893,288元 八、 2,005,956元 6,017,866元 九、 1,180,203元 3,540,608元 十、 790,910元 2,372,730元 十一、 2,159,597元 6,478,790元 十二、 2,389,874元 7,169,620元 十三、 332,488元 997,464元 十四、 696,854元 2,090,560元 十五、 227,590元 682,768元 十六、 286,989元 860,966元 十七、 839,004元 2,517,012元 十八、 153,827元 461,480元 十九、 1,384,255元 4,152,764元 二十、 592,882元 1,778,644元 二十一、 256,687元 770,06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7號
原      告  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銘彥  
原      告  林茂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輝律師
被      告  傅明進  
            傅明發  


            傅永田  
            傅永全  


            傅永君  
            傅美雲  
            傅趙秀枝
            林阿滿  
            林省治  
            林駿維  
            林全成  


            林隆成  
            楊收束  


            林頂能  
            林秀美    住○○市○○區○○街00巷0弄00號三            樓
            林秀鳳  
            林秀琴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            四樓
            黃輝凱  
            黃冠傑  
            黃冠棋  
            曾鳴秀  
            曾錦雀  


            曾美容  
            曾郁雯  
            林玉雲  
            林瑞德  


            林德山    住○○市○○區○○街○段000○0號            二樓之0
            林秀珍  
            蘇金山  
            陳蘇金梅
            蘇金理  
            湯雅蕙    住○○市○○區○○路○段0巷00弄00            號
                      (現於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服役中，送達處所：高雄市旗山區嵩山營區）
            林文昌  
            林文國  
            林佳慧  
            劉金本(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俊明(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靜玟(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林詠婕  
            林木火  
            林美秀  
            林美珠  
            林美足  
            林水樹  
            林劉阿秀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
            林弘毅  
            林弘遠  
            林弘文  
            林志濱    住○○市○區○○○○街00巷00號五            樓之0
            林愛智  
            林愛義  
            林瑞富  
            林新川  
            林一昇  


            陳綉敏(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玫妮(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俞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憲忠(即林憲聰之繼承人即林清雲之承受訴訟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曾友和  
被      告  林中進  
            林建樟  
            林宛伶  


            林正德(兼林正龍之承受訴訟人)




            林慶輝  
            黄林金菊(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麗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怡馨(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季蓉即(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住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弄00號
            林季樺(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庭維(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面積123.1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1、面積分別為254.80平方公尺、8.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Ａ１２、Ａ１３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2、面積分別為58.50平方公尺、24.4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四、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6、面積分別為46.06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8道路面積5.78平方公尺)、20.69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五、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7、面積分別為37.23平方公尺、16.8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六、被告Ａ３０、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５、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9、面積105.41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3.6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七、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Ａ４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8、面積247.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八、被告Ａ５４、Ａ５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0、面積216.4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九、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面積114.1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22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被告Ａ５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4、面積72.84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2.5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一、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9、面積233.0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二、被告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0、面積257.9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三、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Ｄ、面積35.8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四、被告Ａ１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75.2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清除，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五、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24.5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六、被告Ａ６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1、面積30.9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七、被告Ａ６６、林正德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7、面積90.5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八、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0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坐落在同段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3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九、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5、面積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67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63.9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一、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2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二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與方式負擔。
二十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三「原告假執行擔保金額」所載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分別以如附表三「被告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載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所稱「合一確定」，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原告即因此不能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又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故訴請拆除未經分割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仍應以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其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不得僅以現占有人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如附表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之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土地稱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占用土地上之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其中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銀店，惟林銀店早於民國96年5月7日死亡(本院卷第357頁)，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應由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公同共有，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為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均未拋棄繼承，業據原告提出林銀店之繼承系統表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為憑(本院卷第355-389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93-397頁)；原告於114年7月23日具狀追加上開9人為被告(本院卷第415頁)，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程序上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林正龍於本院審理中之112年12月2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林正德等4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470號准予備查在案，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調卷二第397-415頁；本院卷第123頁）；被告林清雲於本院審理中之113年1月3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憲忠、林馨怡等2人，林馨怡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219號准予備查，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揚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通知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21、439-447頁；本院卷第75頁）。原告已具狀聲明由被告林正德、林憲忠分別對於林正龍、林清雲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47-148、177、179、201頁)，程序上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㈢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依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所測量字第1140026399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95頁，下稱附圖一)、114年3月5日所測量字第1140020240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51頁，下稱附圖二)、114年7月16日所測量字第1140103475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405頁，下稱附圖三)，請求更正拆除地上物之位置、面積，並變更聲明如後述(本院卷第431-436頁)，經核原告未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前開規定，程序上亦應准許。
　㈣除被告Ａ１２、湯雅蕙、Ａ５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７１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或其先祖未得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土地，損及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1條及繼承之規定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被告」欄所示之被告應拆除如附表一「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Ａ１２抗辯：系爭土地經共有人間訂立分管契約，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有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房屋，且於興建完成後辦理第一次總登記，上開建物與系爭土地間應有法定地上權關係存在；又40建號建物已辦理滅失登記，43建號建物登記為磚造建物，附表一編號3樓房是我與姐姐Ａ１３共同繼承。原告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丞彥公司)明知系爭土地上蓋滿建物，仍買入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本應受分管契約拘束，原告丞彥公司應有部分面積合計48.32平方公尺，根本不敷建築使用，其提起本件訴訟，係專以侵害土地共有人權利及數十年和平，顯為權利濫用，不同意拆屋還地；我已另案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Ａ５６抗辯：附表一編號9樓房、編號20鐵皮屋為我所有，房屋已存在50幾年，是全家賴以維生的居住地方，我繳納50幾年地價稅及房屋稅，地上物面積未超過我與弟弟林瑞常共有系爭土地持分面積53坪，反觀原告持分面積甚微，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Ａ７１抗辯：附表一編號18鐵皮車庫、編號19樓房為我 所有，上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面積未超過我土地持分面積，且我已居住在此處50幾年，按時繳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湯雅蕙陳述：我僅繼承附表一編號6樓房之稅籍，但未使用系爭土地，家族意見以舅公Ａ１６同意拆除為主，我同意拆屋還地等語。
　㈤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陳述：附表一編號12地上物是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與被告林憲忠共有，不同意拆除，應該維持現狀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Ａ０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曾具狀及到庭表示：我祖父在土地上興建的房屋坍塌，我父親傅海水於40幾年在原址重建附表一編號2磚造三合院，幾代人居住在此，不同意拆屋還地，其餘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㈦被告Ａ０９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陳述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㈧被告Ａ１０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從我祖父時代開始，家族就在附表一編號2三合院磚造平房所在位置居住逾40年以上，原地重建後，左側房屋由被告Ａ０５居住使用、右側房屋是被告Ａ０９居住使用，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㈨被告Ａ１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是附表一編號4、5房屋納稅義務人，從我祖父時代共有人就約定房屋這麼蓋，大家都沒有意見，原告取得土地持分後，私下向共有人收購土地，對於不同意收購之共有人訴請拆屋還地，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㈩被告Ａ２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自小居住在國外，沒有去過系爭土地，也不知道土地上之地上物是否為我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憲忠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家族三代居住在系爭土地上，我是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之所有人，現居住在此，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到場陳述及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我所有，我不負拆除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是我父親林銀店興建，我因繼承而取得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怡馨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我是林銀店之代位繼承人，林銀店終生以務農為業，領有殘障手冊，不會騎車、開車，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所在位置雖與林銀店昔日從事農作時飼養牛隻、停放牛車及放置務農工具位置相同，但早期搭建的棚子早已毀壞且拆除，現場至今仍留有遺跡，林銀店身體欠安後就未再務農，該址後來被使用者因購車使用重新整理，做為私人停放車輛之用，從Google街景圖即可看出，該鐵皮車庫一直以來都有在使用，如非建造或修建之人及其家人，誰能有該鐵皮車庫使用權利？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既非林銀店建造，亦未列入林銀店遺產範圍，原告未詳查林銀店全體繼承人是否皆有辦理繼承登記，逕將全體繼承人均列為被告，顯係濫訴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之理由：
　㈠原告Ａ０４與丞彥公司均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Ａ０４又為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Ａ１２另案訴請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下稱另案），經另案承辦法官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一編號1-12、16、17、19「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一編號1、2、4、5、6、7、9、10、11、12、16、17、18、19、20、21），此有另案勘驗筆錄及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5-192、293-295頁）；另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占用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上如附表一編號13、14、15、18、21「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三編號Ｄ、Ｃ、Ｂ，附圖二編號Ａ、附圖三編號Ａ、附圖二編號Ｂ、Ｃ），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114年2月17日、114年6月9日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現場簡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192、221-237、315-347頁），並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5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114年7月16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三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49-251、403-405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分別如附圖一、二、三所示，已足認定。
　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參照）。所謂事實上處分權，係指具有相當於所有權內涵之權能而言。而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5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985號判決參照）。又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稅捐事務，有為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之管理，而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取得無必然關係，然參諸房屋稅原則上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房屋稅條例第4條規定參照），且於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係藉由變更房屋稅籍登記事項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而為完成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是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設籍登記為納稅義務人，如無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仍不失為證明權利歸屬方法之一。經查：
　⒈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4、8、13、15、16、18、20所示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人如附表一各該編號「被告」欄所示；附表一編號14所示堆置之營建器材為被告Ａ１５所有之事實，為被告Ａ０５、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3、221、315頁)；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５４、Ａ５５、Ａ６４、Ａ１５、Ａ６５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為可採。
　⒉附表一編號2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2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２、Ａ１３；附表一編號5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４；附表一編號6樓房有7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３０、Ａ１６、林連進(原登載「林造進」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被繼承人林隆安(92年2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３０、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１６、Ａ１５、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均無拋棄繼承)、原告丞彥公司、被告Ａ１５、被繼承人林連基(112年4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１、Ａ３２，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２９、被繼承人蘇林線進(109年10月2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１７；附表一編號7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林志(101年3月4日死亡，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４(原登載「林火木」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本院卷第91-93頁)、被繼承人林進發(83年11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８、被繼承人林石柱(75年8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６；附表一編號10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７；附表一編號11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被繼承人林育成(112年5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被繼承人林清雲(113年1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林憲忠未拋棄繼承，林馨怡已拋棄繼承)、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附表一編號17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６６、林正德、被繼承人林正龍(112年1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正德，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７１，此有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3月10日南市財新字0000000000號函附門牌稅籍證明書及平面圖在卷可參(調卷一第213-319頁)，並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2年7月21日函、本院112年7月30日南院武家君109年度司繼字第3020號函、本院112年7月21日南院武家慈101年度司繼字第760號函、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7月24日金院弘旻字第112000044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7月25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20010742號函、本院112年8月4日南院武家秀105年度司繼字第168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1日士院鳴家靜112年度查詢字第1號函、本院112年8月14日南院武字第1120033582號函、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雄院國民字第1121014563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25日士院鳴家恩112年度查詢字第32號函、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函、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本院113年5月6日南院揚字第113001952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5月9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30007030號函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1-193、199、207、215、223-225、229、233-235、239-241、261-263、397-415、439-447；調卷三第13-25、35、41、55頁；本院卷第75、123頁），是上開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無法逕認其等為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權，但依上說明，仍可據此推認其等現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其中部分納稅義務人死亡後，由各自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Ａ２４、湯雅蕙、林憲忠均曾到庭而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4、206-207、485-486頁)，其餘被告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為爭執，應堪認定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係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⒊原告原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４所有，經本院於114年2月17日到場勘驗時，被告Ａ５４否認為其所有(本院卷第221頁)，被告Ａ７１則陳稱該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７之父林銀店所搭建等語(本院卷第221-222頁)，並據被告Ａ５７於114年3月25日具狀稱該鐵皮車庫確係其父林銀店所興建，由其繼承所有等語(本院卷第263頁)，是以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建造，應可認定。被告林怡馨雖具狀抗辯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林銀店興建，並提出現場照片及Google街景截圖為憑(本院卷第463-469頁)，惟查，被告Ａ５７係被告林銀店之長子，且住居在系爭土地上之附表編號10樓房，對於該鐵皮車庫之緣由應較知悉明瞭，被告林怡馨係林銀店之再轉繼承人(林銀店次男林太和之次女)，未住居在系爭土地上，應認被告Ａ５７所述較被告林怡馨之主張為可採。又林銀店已於96年5月7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未聲明拋棄繼承，此有林銀店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5-389、393-397頁），雖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係由被告Ａ５７所使用，然依上開說明，應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是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應可採信。
　㈢系爭地上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原則上固由出資建造者取得，並得自由使用收益，然該建物是否有權占有坐落之土地，要屬別一問題。倘土地所有人有所爭執，自應由建物所有人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參照)。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依上說明，應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附表一「被告」欄所示被告就渠等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
　⒈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建有同段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合法建物，足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早有分管契約，原告丞彥公司於112年2月6日始取得土地應有部分，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並提出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據(本院卷第103-104、457-459頁)。按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又分管協議雖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然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土地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上固有部分建物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惟本件原告係對於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地上物訴請拆屋還地，本院審酌長期無權占用他人土地或共有人未經分管約定即占用土地特定部分之情形並非少見，其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繼受人長期未行使物上請求權之原因甚多，或出於單純沉默，或不諳法律規定，或無使用需求等動機而未積極行使權利者所在多有，不得僅以同筆土地上有其他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事實，遽以推論其他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地上物，係本於土地全體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而有權占用。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2、3地上物係基於432地號、434地號土地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所興建，則其抗辯附表一編號1、2、3所示地上物有占用土地之正當權源云云，即屬無據，尚難憑採。　
　⒉被告Ａ１２抗辯其已另案起訴請求裁判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云云，並提出另案起訴狀為憑(本院卷第151-161頁)，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須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效力，且裁判分割之分割方法，依規定有原物分割、原物分割與金錢補償併用、變價分割等諸多不同方法，故裁判分割結果，未必與土地現況使用情形相符，則在另案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前，自不能據以作為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權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依據，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被告Ａ５６、Ａ７１、Ａ１０、Ａ１４、林憲忠均以其等家族長年住居在此，拆屋後無處可住，均不同意拆除地上物；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２４亦抗辯不同意拆除地上物；惟上開被告均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其等前開抗辯，自無可取。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共有物之人，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821條但書之規定，應求為命該占有人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Ａ０４為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丞彥公司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部分，業如前述，原告Ａ０４請求附表一編號1-21「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丞彥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1-17、18、19「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不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係在限制權利人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受此限制。故濫用權利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倘行使權利，主觀上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縱因行使權利致影響他人利益，亦難認屬權利濫用。
　⒉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本於土地共有人之地位，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被告雖受有拆屋還地之財產上不利益，然原告為追求其完整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並回復其對共有系爭土地所有權能之完整性，尚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謂原告之權利行使行為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有何違背公共利益之情事。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原告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部分土地予土地全體共有人，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情事云云，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拆（清）除附表一「被告」欄、「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之地上物，並將占用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占用436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及第79條所明定。本院審酌本件原告雖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然審酌被告應拆除地上物及騰空返還占用土地，原告繳納之裁判費係依據其請求返還土地面積而為核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為宜，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丞彥公司其餘假執行聲請，因敗訴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趙翊玲　　　　
		附表一

		


		


		


		


		




		編號

		複丈成果圖之編號

		地上物狀況

		門牌號碼
(稅籍編號)

		占用地號、面積

		被告



		1

		附圖一編號1

		鐵皮車庫

		無

		432地號、面積 123.17平方公尺

		Ａ０５
Ａ０６
Ａ０７



		2

		附圖一編號11

		磚造平房

		德崙路37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254.8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8.2平方公尺

		Ａ０６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０１１



		3

		附圖一編號12

		樓房

		德崙路375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58.5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4.46平方公尺

		Ａ１２
Ａ１３



		4

		附圖一編號16

		樓房

		無

		①432地號、面積46.06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8面積5.78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0.69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2.08平方公尺)

		Ａ１４



		5

		附圖一編號17

		樓房

		德崙路387號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37.23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16.81平方公尺

		Ａ１４



		6

		附圖一編號19

		樓房

		德崙路383巷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05.41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3.69平方公尺)

		Ａ３０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１５
Ａ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５
Ａ２６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９
Ａ３１
Ａ３２
Ａ３３
Ａ０３４
Ａ３５
湯雅蕙



		7

		附圖一編號18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47.96平方公尺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３
劉金本
劉俊明
劉靜玟
Ａ４４
Ａ４５
Ａ４６
Ａ４７
Ａ０４９
Ａ５３
Ａ５０
Ａ５１
Ａ５２
Ａ４８



		8

		附圖一編號10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16.47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9

		附圖一編號2

		樓房

		德崙路369巷9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14.1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22平方公尺)

		Ａ５６



		10

		附圖一編號4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72.8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2.51平方公尺)

		Ａ５７



		11

		附圖一編號9

		磚造平房

		德崙路369巷10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33.05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Ａ５８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12

		附圖一編號20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57.9平方公尺



		林憲忠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13

		附圖三編號Ｄ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35.88平方公尺

		Ａ６４



		14

		附圖三編號Ｃ

		堆置營建器材

		無

		434地號、面積75.20平方公尺

		Ａ１５



		15

		附圖三編號Ｂ

		石棉瓦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4.56平方公尺

		Ａ６４



		16

		附圖一編號21

		鐵皮屋

		無

		434地號、面積 30.97平方公尺

		Ａ６５



		17

		附圖一編號7

		樓房

		德崙路369巷1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90.54平方公尺

		Ａ６６
林正德





		18

		附圖二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436地號、面積 15.07平方公尺

		Ａ７１



		


		附圖三
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434地號、面積 1.53平方公尺

		




		19

		附圖一編號5、6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編號5面積 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67平方公尺)

		Ａ７１



		20

		附圖二
編號Ｂ

		鐵皮屋

		無

		436地號、面積63.98平方公尺

		Ａ５６



		21

		附圖二
編號Ｃ

		鐵皮車庫

		無

		436地號、面積27.70平方公尺

		Ａ５７
黃林金菊
林麗晶
林怡馨
林季蓉
林季樺
林庭維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及方式

		


		


		




		主文項次

		應負擔之人

		負擔比例

		負擔方式



		一、

		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

		12317/238981

		共同負擔



		二、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

		26300/238981

		共同負擔



		三、

		Ａ１２、Ａ１３

		8296/238981

		共同負擔



		四、

		Ａ１４

		7461/238981

		




		五、

		Ａ１４

		5404/238981

		




		六、

		①Ａ３０、②Ａ１６、
③Ａ１７、④Ａ１５、
⑤Ａ１８、⑥Ａ１９、
⑦Ａ２０、⑧Ａ２１、
⑨Ａ２５、⑩Ａ２６、
⑪Ａ２７、⑫Ａ２８、
⑬Ａ２２、⑭Ａ２３、
⑮Ａ２４、⑯Ａ２９、
⑰Ａ３１、⑱Ａ３２、
⑲Ａ３３、⑳Ａ０３４、
㉑Ａ３５、㉒湯雅蕙

		10910/238981

		連帶負擔





		七、

		①Ａ３７、②Ａ３８、
③Ａ３９、④Ａ４３、
⑤劉金本、⑥劉俊明、
⑦劉靜玟、⑧Ａ４４、
⑨Ａ４５、⑩Ａ４６、
⑪Ａ４７、⑫Ａ０４９、
⑬Ａ５３、⑭Ａ５０、
⑮Ａ５１、⑯Ａ５２、
⑰Ａ４８

		24796/238981

		編號①至⑪連帶負擔；⑫至⑯連帶負擔；以上二組與編號⑰共同負擔



		八、

		Ａ５４、Ａ５５

		21647/238981

		共同負擔



		九、

		告Ａ５６

		12736/238981

		




		十、

		Ａ５７

		8538/238981

		




		十一、

		①陳綉敏、②林玫妮、
③林俞伶、④Ａ５４、
⑤Ａ５５、⑥Ａ５８

		23305/238981

		編號①至③連帶負擔，並與編號④、⑤、⑥共同負擔



		十二、

		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25790/238981

		共同負擔



		十三、

		Ａ６４

		3588/238981

		




		十四、

		Ａ１５

		7520/238981

		




		十五、

		Ａ６４

		2456/238981

		




		十六、

		Ａ６５

		3097/238981

		




		十七、

		Ａ６６、林正德

		9054/238981

		共同負擔



		十八、

		Ａ７１

		1660/238981

		




		十九、

		Ａ７１

		14938/238981

		




		二十、

		Ａ５６

		6398/238981

		




		二十一、

		①黄林金菊、②林麗晶、
③林怡馨、④林季蓉、
⑤林季樺、⑥林庭維、
⑦陳綉敏、⑧林玫妮、
⑨林俞伶、⑩Ａ５７

		2770/238981

		連帶負擔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主文項次

		原告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如被告免為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一、

		1,252,229元

		3,756,685元



		二、

		2,666,454元

		7,999,360元



		三、

		821,413元

		2,464,238元



		四、

		738,042

		2,214,126元



		五、

		534,278元

		1,602,833元



		六、

		1,010,994元

		3,032,980元



		七、

		2,297,763元

		6,893,288元



		八、

		2,005,956元

		6,017,866元



		九、

		1,180,203元

		3,540,608元



		十、

		790,910元

		2,372,730元



		十一、

		2,159,597元

		6,478,790元



		十二、

		2,389,874元

		7,169,620元



		十三、

		332,488元

		997,464元



		十四、

		696,854元

		2,090,560元



		十五、

		227,590元

		682,768元



		十六、

		286,989元

		860,966元



		十七、

		839,004元

		2,517,012元



		十八、

		153,827元

		461,480元



		十九、

		1,384,255元

		4,152,764元



		二十、

		592,882元

		1,778,644元



		二十一、

		256,687元

		770,06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7號

原      告  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銘彥  

原      告  林茂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輝律師

被      告  傅明進  

            傅明發  



            傅永田  

            傅永全  



            傅永君  

            傅美雲  

            傅趙秀枝

            林阿滿  

            林省治  

            林駿維  

            林全成  



            林隆成  

            楊收束  



            林頂能  

            林秀美    住○○市○○區○○街00巷0弄00號三            樓

            林秀鳳  

            林秀琴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            四樓

            黃輝凱  

            黃冠傑  

            黃冠棋  

            曾鳴秀  

            曾錦雀  



            曾美容  

            曾郁雯  

            林玉雲  

            林瑞德  



            林德山    住○○市○○區○○街○段000○0號            二樓之0

            林秀珍  

            蘇金山  

            陳蘇金梅

            蘇金理  

            湯雅蕙    住○○市○○區○○路○段0巷00弄00            號

                      (現於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服役中，送達處所：高雄市旗山區嵩山營區）

            林文昌  

            林文國  

            林佳慧  

            劉金本(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俊明(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劉靜玟(即林貞妃之繼承人)



            林詠婕  

            林木火  

            林美秀  

            林美珠  

            林美足  

            林水樹  

            林劉阿秀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

            林弘毅  

            林弘遠  

            林弘文  

            林志濱    住○○市○區○○○○街00巷00號五            樓之0

            林愛智  

            林愛義  

            林瑞富  

            林新川  

            林一昇  



            陳綉敏(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玫妮(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俞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憲忠(即林憲聰之繼承人即林清雲之承受訴訟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曾友和  

被      告  林中進  

            林建樟  

            林宛伶  



            林正德(兼林正龍之承受訴訟人)





            林慶輝  

            黄林金菊(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麗晶(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怡馨(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季蓉即(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住彰化縣○○鄉○○村○○路000巷0弄00號

            林季樺(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林庭維(即林銀店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面積123.1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1、面積分別為254.80平方公尺、8.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Ａ１２、Ａ１３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2、面積分別為58.50平方公尺、24.4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四、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6、面積分別為46.06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8道路面積5.78平方公尺)、20.69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2.0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五、被告Ａ１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7、面積分別為37.23平方公尺、16.8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六、被告Ａ３０、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５、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9、面積105.41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7道路面積3.6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七、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Ａ４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8、面積247.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八、被告Ａ５４、Ａ５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10、面積216.4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九、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面積114.1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22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被告Ａ５７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4、面積72.84平方公尺(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2.5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一、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9、面積233.0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二、被告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0、面積257.9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三、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Ｄ、面積35.8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四、被告Ａ１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75.2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清除，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五、被告Ａ６４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24.5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六、被告Ａ６５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21、面積30.9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七、被告Ａ６６、林正德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7、面積90.5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八、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07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將坐落在同段434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三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面積1.53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十九、被告Ａ７１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5、面積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另含陽台使用編號25道路面積13.67平方公尺)，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被告Ａ５６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Ｂ、面積63.98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一、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應將坐落在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Ｃ、面積2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十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二十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與方式負擔。

二十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三「原告假執行擔保金額」所載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分別以如附表三「被告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載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所稱「合一確定」，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原告即因此不能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又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故訴請拆除未經分割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仍應以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其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不得僅以現占有人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如附表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原告與其他共有人共有之臺南市○○區○○段000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土地稱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占用土地上之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其中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銀店，惟林銀店早於民國96年5月7日死亡(本院卷第357頁)，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應由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公同共有，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為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均未拋棄繼承，業據原告提出林銀店之繼承系統表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為憑(本院卷第355-389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93-397頁)；原告於114年7月23日具狀追加上開9人為被告(本院卷第415頁)，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程序上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林正龍於本院審理中之112年12月2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林正德等4人，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470號准予備查在案，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調卷二第397-415頁；本院卷第123頁）；被告林清雲於本院審理中之113年1月3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林憲忠、林馨怡等2人，林馨怡已聲明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219號准予備查，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揚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通知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21、439-447頁；本院卷第75頁）。原告已具狀聲明由被告林正德、林憲忠分別對於林正龍、林清雲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47-148、177、179、201頁)，程序上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㈢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依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所測量字第1140026399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1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95頁，下稱附圖一)、114年3月5日所測量字第1140020240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2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51頁，下稱附圖二)、114年7月16日所測量字第1140103475號函檢送複丈日期114年6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405頁，下稱附圖三)，請求更正拆除地上物之位置、面積，並變更聲明如後述(本院卷第431-436頁)，經核原告未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前開規定，程序上亦應准許。

　㈣除被告Ａ１２、湯雅蕙、Ａ５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７１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或其先祖未得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土地，損及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1條及繼承之規定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被告」欄所示之被告應拆除如附表一「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Ａ１２抗辯：系爭土地經共有人間訂立分管契約，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有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房屋，且於興建完成後辦理第一次總登記，上開建物與系爭土地間應有法定地上權關係存在；又40建號建物已辦理滅失登記，43建號建物登記為磚造建物，附表一編號3樓房是我與姐姐Ａ１３共同繼承。原告丞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丞彥公司)明知系爭土地上蓋滿建物，仍買入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本應受分管契約拘束，原告丞彥公司應有部分面積合計48.32平方公尺，根本不敷建築使用，其提起本件訴訟，係專以侵害土地共有人權利及數十年和平，顯為權利濫用，不同意拆屋還地；我已另案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Ａ５６抗辯：附表一編號9樓房、編號20鐵皮屋為我所有，房屋已存在50幾年，是全家賴以維生的居住地方，我繳納50幾年地價稅及房屋稅，地上物面積未超過我與弟弟林瑞常共有系爭土地持分面積53坪，反觀原告持分面積甚微，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Ａ７１抗辯：附表一編號18鐵皮車庫、編號19樓房為我 所有，上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面積未超過我土地持分面積，且我已居住在此處50幾年，按時繳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湯雅蕙陳述：我僅繼承附表一編號6樓房之稅籍，但未使用系爭土地，家族意見以舅公Ａ１６同意拆除為主，我同意拆屋還地等語。

　㈤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陳述：附表一編號12地上物是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與被告林憲忠共有，不同意拆除，應該維持現狀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Ａ０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曾具狀及到庭表示：我祖父在土地上興建的房屋坍塌，我父親傅海水於40幾年在原址重建附表一編號2磚造三合院，幾代人居住在此，不同意拆屋還地，其餘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㈦被告Ａ０９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陳述意見同被告Ａ１２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㈧被告Ａ１０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從我祖父時代開始，家族就在附表一編號2三合院磚造平房所在位置居住逾40年以上，原地重建後，左側房屋由被告Ａ０５居住使用、右側房屋是被告Ａ０９居住使用，不同意拆屋還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㈨被告Ａ１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是附表一編號4、5房屋納稅義務人，從我祖父時代共有人就約定房屋這麼蓋，大家都沒有意見，原告取得土地持分後，私下向共有人收購土地，對於不同意收購之共有人訴請拆屋還地，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㈩被告Ａ２４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自小居住在國外，沒有去過系爭土地，也不知道土地上之地上物是否為我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憲忠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表示：我家族三代居住在系爭土地上，我是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之所有人，現居住在此，不同意拆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到場陳述及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我所有，我不負拆除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Ａ５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是我父親林銀店興建，我因繼承而取得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林怡馨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表示：我是林銀店之代位繼承人，林銀店終生以務農為業，領有殘障手冊，不會騎車、開車，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所在位置雖與林銀店昔日從事農作時飼養牛隻、停放牛車及放置務農工具位置相同，但早期搭建的棚子早已毀壞且拆除，現場至今仍留有遺跡，林銀店身體欠安後就未再務農，該址後來被使用者因購車使用重新整理，做為私人停放車輛之用，從Google街景圖即可看出，該鐵皮車庫一直以來都有在使用，如非建造或修建之人及其家人，誰能有該鐵皮車庫使用權利？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既非林銀店建造，亦未列入林銀店遺產範圍，原告未詳查林銀店全體繼承人是否皆有辦理繼承登記，逕將全體繼承人均列為被告，顯係濫訴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之理由：

　㈠原告Ａ０４與丞彥公司均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Ａ０４又為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Ａ１２另案訴請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下稱另案），經另案承辦法官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一編號1-12、16、17、19「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一編號1、2、4、5、6、7、9、10、11、12、16、17、18、19、20、21），此有另案勘驗筆錄及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1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5-192、293-295頁）；另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勘驗測量占用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上如附表一編號13、14、15、18、21「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坐落情形（即依序如附圖三編號Ｄ、Ｃ、Ｂ，附圖二編號Ａ、附圖三編號Ａ、附圖二編號Ｂ、Ｃ），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114年2月17日、114年6月9日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現場簡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192、221-237、315-347頁），並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5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114年7月16日函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三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49-251、403-405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分別如附圖一、二、三所示，已足認定。

　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參照）。所謂事實上處分權，係指具有相當於所有權內涵之權能而言。而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5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985號判決參照）。又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稅捐事務，有為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之管理，而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取得無必然關係，然參諸房屋稅原則上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房屋稅條例第4條規定參照），且於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係藉由變更房屋稅籍登記事項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而為完成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是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設籍登記為納稅義務人，如無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仍不失為證明權利歸屬方法之一。經查：

　⒈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4、8、13、15、16、18、20所示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人如附表一各該編號「被告」欄所示；附表一編號14所示堆置之營建器材為被告Ａ１５所有之事實，為被告Ａ０５、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3、221、315頁)；被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５４、Ａ５５、Ａ６４、Ａ１５、Ａ６５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為可採。

　⒉附表一編號2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2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２、Ａ１３；附表一編號5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１４；附表一編號6樓房有7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３０、Ａ１６、林連進(原登載「林造進」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被繼承人林隆安(92年2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３０、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１６、Ａ１５、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９，均無拋棄繼承)、原告丞彥公司、被告Ａ１５、被繼承人林連基(112年4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１、Ａ３２，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２９、被繼承人蘇林線進(109年10月2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３、Ａ０３４、Ａ３５、湯雅蕙，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１７；附表一編號7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林志(101年3月4日死亡，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４(原登載「林火木」為誤載，見調解卷二第251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9月14日南市財新字第1123021559號函、本院卷第91-93頁)、被繼承人林進發(83年11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３、劉金本、劉俊明、劉靜玟、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均無拋棄繼承)、被告Ａ４８、被繼承人林石柱(75年8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Ａ０４９、Ａ５３、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６；附表一編號10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７；附表一編號11磚造平房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８、被繼承人林育成(112年5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無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2磚造平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被繼承人林清雲(113年1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林憲忠未拋棄繼承，林馨怡已拋棄繼承)、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附表一編號17有3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６６、林正德、被繼承人林正龍(112年12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正德，林秋月、李林秋美、林秋蘭已拋棄繼承)；附表一編號19樓房有1個稅籍，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Ａ７１，此有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112年3月10日南市財新字0000000000號函附門牌稅籍證明書及平面圖在卷可參(調卷一第213-319頁)，並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2年7月21日函、本院112年7月30日南院武家君109年度司繼字第3020號函、本院112年7月21日南院武家慈101年度司繼字第760號函、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7月24日金院弘旻字第112000044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7月25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20010742號函、本院112年8月4日南院武家秀105年度司繼字第168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1日士院鳴家靜112年度查詢字第1號函、本院112年8月14日南院武字第1120033582號函、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雄院國民字第1121014563號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8月25日士院鳴家恩112年度查詢字第32號函、本院113年4月1日南院家慈113司繼字第1219號函、司法院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列印畫面、本院113年5月6日南院揚字第1130019520號函、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5月9日高少家宗家字第1130007030號函在卷可稽（調卷二第41-193、199、207、215、223-225、229、233-235、239-241、261-263、397-415、439-447；調卷三第13-25、35、41、55頁；本院卷第75、123頁），是上開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無法逕認其等為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權，但依上說明，仍可據此推認其等現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其中部分納稅義務人死亡後，由各自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為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４、Ａ５６、Ａ７１、Ａ２４、湯雅蕙、林憲忠均曾到庭而不爭執(本院卷第141-144、206-207、485-486頁)，其餘被告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為爭執，應堪認定附表一編號2、3、5、6、7、9、10、11、12、17、19「被告」欄所示之被告係各該磚造平房或樓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⒊原告原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４所有，經本院於114年2月17日到場勘驗時，被告Ａ５４否認為其所有(本院卷第221頁)，被告Ａ７１則陳稱該鐵皮車庫為被告Ａ５７之父林銀店所搭建等語(本院卷第221-222頁)，並據被告Ａ５７於114年3月25日具狀稱該鐵皮車庫確係其父林銀店所興建，由其繼承所有等語(本院卷第263頁)，是以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建造，應可認定。被告林怡馨雖具狀抗辯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非林銀店興建，並提出現場照片及Google街景截圖為憑(本院卷第463-469頁)，惟查，被告Ａ５７係被告林銀店之長子，且住居在系爭土地上之附表編號10樓房，對於該鐵皮車庫之緣由應較知悉明瞭，被告林怡馨係林銀店之再轉繼承人(林銀店次男林太和之次女)，未住居在系爭土地上，應認被告Ａ５７所述較被告林怡馨之主張為可採。又林銀店已於96年5月7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Ａ５７、黄林金菊、林麗晶、林怡馨、林季蓉、林季樺、林庭維、陳綉敏、林玫妮、林俞伶，均未聲明拋棄繼承，此有林銀店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5-389、393-397頁），雖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係由被告Ａ５７所使用，然依上開說明，應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是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1鐵皮車庫為林銀店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等語，應可採信。

　㈢系爭地上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原則上固由出資建造者取得，並得自由使用收益，然該建物是否有權占有坐落之土地，要屬別一問題。倘土地所有人有所爭執，自應由建物所有人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證明之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參照)。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依上說明，應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附表一「被告」欄所示被告就渠等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

　⒈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上建有同段40建號、42建號、43建號、44建號合法建物，足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早有分管契約，原告丞彥公司於112年2月6日始取得土地應有部分，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並提出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據(本院卷第103-104、457-459頁)。按98年1月23日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又分管協議雖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然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土地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上固有部分建物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惟本件原告係對於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地上物訴請拆屋還地，本院審酌長期無權占用他人土地或共有人未經分管約定即占用土地特定部分之情形並非少見，其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繼受人長期未行使物上請求權之原因甚多，或出於單純沉默，或不諳法律規定，或無使用需求等動機而未積極行使權利者所在多有，不得僅以同筆土地上有其他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事實，遽以推論其他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地上物，係本於土地全體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而有權占用。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2、3地上物係基於432地號、434地號土地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所興建，則其抗辯附表一編號1、2、3所示地上物有占用土地之正當權源云云，即屬無據，尚難憑採。　

　⒉被告Ａ１２抗辯其已另案起訴請求裁判分割432地號、434地號土地，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03號審理中云云，並提出另案起訴狀為憑(本院卷第151-161頁)，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須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效力，且裁判分割之分割方法，依規定有原物分割、原物分割與金錢補償併用、變價分割等諸多不同方法，故裁判分割結果，未必與土地現況使用情形相符，則在另案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前，自不能據以作為附表一編號3樓房有權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依據，被告Ａ１２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被告Ａ５６、Ａ７１、Ａ１０、Ａ１４、林憲忠均以其等家族長年住居在此，拆屋後無處可住，均不同意拆除地上物；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Ａ２４亦抗辯不同意拆除地上物；惟上開被告均未舉證證明其有何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其等前開抗辯，自無可取。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共有物之人，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821條但書之規定，應求為命該占有人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以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非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繼承人之一不得任意處分。而拆屋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得為之。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保存登記)之公同共有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原則上屬於公同共有人全體，非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不得命其中部分或一人拆除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Ａ０４為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原告丞彥公司為432地號、4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之一，此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59頁)，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一「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部分，業如前述，原告Ａ０４請求附表一編號1-21「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436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原告丞彥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1-17、18、19「被告」欄所示被告拆除如「複丈成果圖之編號」、「地上物狀況」、「占用地號、面積」欄所示之地上物，並將占用432地號、434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不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係在限制權利人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受此限制。故濫用權利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倘行使權利，主觀上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縱因行使權利致影響他人利益，亦難認屬權利濫用。

　⒉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本於土地共有人之地位，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被告雖受有拆屋還地之財產上不利益，然原告為追求其完整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並回復其對共有系爭土地所有權能之完整性，尚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謂原告之權利行使行為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有何違背公共利益之情事。被告Ａ１２、Ａ０５、Ａ０９抗辯原告訴請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部分土地予土地全體共有人，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情事云云，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拆（清）除附表一「被告」欄、「複丈成果圖之編號」欄、「地上物狀況」欄、「占用地號、面積」欄之地上物，並將占用之432地號、434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丞彥公司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占用436地號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Ａ０４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及第79條所明定。本院審酌本件原告雖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然審酌被告應拆除地上物及騰空返還占用土地，原告繳納之裁判費係依據其請求返還土地面積而為核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為宜，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丞彥公司其餘假執行聲請，因敗訴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趙翊玲　　　　

附表一      編號 複丈成果圖之編號 地上物狀況 門牌號碼 (稅籍編號) 占用地號、面積 被告 1 附圖一編號1 鐵皮車庫 無 432地號、面積 123.17平方公尺 Ａ０５ Ａ０６ Ａ０７ 2 附圖一編號11 磚造平房 德崙路37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254.8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8.2平方公尺 Ａ０６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０１１ 3 附圖一編號12 樓房 德崙路375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58.50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4.46平方公尺 Ａ１２ Ａ１３ 4 附圖一編號16 樓房 無 ①432地號、面積46.06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8面積5.78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20.69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2.08平方公尺) Ａ１４ 5 附圖一編號17 樓房 德崙路387號 (00000000000) ①432地號、面積37.23平方公尺 ②434地號、面積16.81平方公尺 Ａ１４ 6 附圖一編號19 樓房 德崙路383巷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05.41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7面積3.69平方公尺) Ａ３０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１５ Ａ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５ Ａ２６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９ Ａ３１ Ａ３２ Ａ３３ Ａ０３４ Ａ３５ 湯雅蕙 7 附圖一編號18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47.96平方公尺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３ 劉金本 劉俊明 劉靜玟 Ａ４４ Ａ４５ Ａ４６ Ａ４７ Ａ０４９ Ａ５３ Ａ５０ Ａ５１ Ａ５２ Ａ４８ 8 附圖一編號10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16.47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9 附圖一編號2 樓房 德崙路369巷9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114.1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22平方公尺) Ａ５６ 10 附圖一編號4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72.84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2.51平方公尺) Ａ５７ 11 附圖一編號9 磚造平房 德崙路369巷10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33.05平方公尺 Ａ５４ Ａ５５ Ａ５８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12 附圖一編號20 磚造平房 德崙路383巷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257.9平方公尺  林憲忠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13 附圖三編號Ｄ 磚造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35.88平方公尺 Ａ６４ 14 附圖三編號Ｃ 堆置營建器材 無 434地號、面積75.20平方公尺 Ａ１５ 15 附圖三編號Ｂ 石棉瓦平房 無 434地號、面積 24.56平方公尺 Ａ６４ 16 附圖一編號21 鐵皮屋 無 434地號、面積 30.97平方公尺 Ａ６５ 17 附圖一編號7 樓房 德崙路369巷12號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434地號、面積 90.54平方公尺 Ａ６６ 林正德  18 附圖二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436地號、面積 15.07平方公尺 Ａ７１  附圖三 編號Ａ 鐵皮帆布鐵架車庫  434地號、面積 1.53平方公尺  19 附圖一編號5、6 樓房 德崙路369巷11之1號 (00000000000) 434地號、編號5面積 56.06平方公尺、編號6面積79.65平方公尺(及陽台使用編號25面積13.67平方公尺) Ａ７１ 20 附圖二 編號Ｂ 鐵皮屋 無 436地號、面積63.98平方公尺 Ａ５６ 21 附圖二 編號Ｃ 鐵皮車庫 無 436地號、面積27.70平方公尺 Ａ５７ 黃林金菊 林麗晶 林怡馨 林季蓉 林季樺 林庭維 陳綉敏 林玫妮 林俞伶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及方式    主文項次 應負擔之人 負擔比例 負擔方式 一、 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 12317/238981 共同負擔 二、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１１、Ａ０５、Ａ０６ 26300/238981 共同負擔 三、 Ａ１２、Ａ１３ 8296/238981 共同負擔 四、 Ａ１４ 7461/238981  五、 Ａ１４ 5404/238981  六、 ①Ａ３０、②Ａ１６、 ③Ａ１７、④Ａ１５、 ⑤Ａ１８、⑥Ａ１９、 ⑦Ａ２０、⑧Ａ２１、 ⑨Ａ２５、⑩Ａ２６、 ⑪Ａ２７、⑫Ａ２８、 ⑬Ａ２２、⑭Ａ２３、 ⑮Ａ２４、⑯Ａ２９、 ⑰Ａ３１、⑱Ａ３２、 ⑲Ａ３３、⑳Ａ０３４、 ㉑Ａ３５、㉒湯雅蕙 10910/238981 連帶負擔  七、 ①Ａ３７、②Ａ３８、 ③Ａ３９、④Ａ４３、 ⑤劉金本、⑥劉俊明、 ⑦劉靜玟、⑧Ａ４４、 ⑨Ａ４５、⑩Ａ４６、 ⑪Ａ４７、⑫Ａ０４９、 ⑬Ａ５３、⑭Ａ５０、 ⑮Ａ５１、⑯Ａ５２、 ⑰Ａ４８ 24796/238981 編號①至⑪連帶負擔；⑫至⑯連帶負擔；以上二組與編號⑰共同負擔 八、 Ａ５４、Ａ５５ 21647/238981 共同負擔 九、 告Ａ５６ 12736/238981  十、 Ａ５７ 8538/238981  十一、 ①陳綉敏、②林玫妮、 ③林俞伶、④Ａ５４、 ⑤Ａ５５、⑥Ａ５８ 23305/238981 編號①至③連帶負擔，並與編號④、⑤、⑥共同負擔 十二、 林憲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25790/238981 共同負擔 十三、 Ａ６４ 3588/238981  十四、 Ａ１５ 7520/238981  十五、 Ａ６４ 2456/238981  十六、 Ａ６５ 3097/238981  十七、 Ａ６６、林正德 9054/238981 共同負擔 十八、 Ａ７１ 1660/238981  十九、 Ａ７１ 14938/238981  二十、 Ａ５６ 6398/238981  二十一、 ①黄林金菊、②林麗晶、 ③林怡馨、④林季蓉、 ⑤林季樺、⑥林庭維、 ⑦陳綉敏、⑧林玫妮、 ⑨林俞伶、⑩Ａ５７ 2770/238981 連帶負擔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主文項次 原告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如被告免為假執行應提供擔保金額 一、 1,252,229元 3,756,685元 二、 2,666,454元 7,999,360元 三、 821,413元 2,464,238元 四、 738,042 2,214,126元 五、 534,278元 1,602,833元 六、 1,010,994元 3,032,980元 七、 2,297,763元 6,893,288元 八、 2,005,956元 6,017,866元 九、 1,180,203元 3,540,608元 十、 790,910元 2,372,730元 十一、 2,159,597元 6,478,790元 十二、 2,389,874元 7,169,620元 十三、 332,488元 997,464元 十四、 696,854元 2,090,560元 十五、 227,590元 682,768元 十六、 286,989元 860,966元 十七、 839,004元 2,517,012元 十八、 153,827元 461,480元 十九、 1,384,255元 4,152,764元 二十、 592,882元 1,778,644元 二十一、 256,687元 770,060元 





